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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结果：A
邯房案字〔2018〕第12号

对政协邯郸市第十二届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第155号提案的答复

韩保魁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在全市新建小区推行人车分离的建议”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目前，我市的部分商品房小区基本上实行了人车分流，但是私家车上涨速度太快，以每月400多辆上牌速度增加，一些小区地下车库已无车位，只能停车在小区外或要求进小区停放，如要推行人车分流模式，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着力解决。
一、加快组建业主委员会
组建小区业主委员会是决定车辆停放采取人车分流或开辟小区地上停车位的必要前提。由业主委员会组织全体业主召开业主大会，广泛征求业主意见，依照《物业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只要双过半的业主同意可以采取人车分流的模式对小区的车辆进行管理。
二、因地制宜，在高档新建小区推行人车分流
我市目前新建的小区，比如，美的城、恒大名都、荣盛阿尔卡迪亚、赵都新城、东城首府、碧桂园、星城国际、万浩俪城等项目均实行了人车分流模式。在新建的有规模的小区实施人车分流是可行的，物业管理公司安装智能车牌识别系统后运行比较良好，业主也逐渐适应了这种管理模式。
三、改进和完善停车规划
因小区地下车位有限，人车分流模式同时也带来了停车难的问题。为解决停车难的问题，市规划局组织编制了《邯郸市中心城区停车场总体规划》。规划内容主要包括外来机动车公共停车场、市内机动车公共停车场（库）和自行车公共停车场等。其中,规划外来机动车公共停车场11处，布置在城区主要出（入）市口；规划市内机动车停车泊位共4.18万个，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居民的停车难问题。根据《邯郸市城市规划技术管理规定》，在规定中提高了停车位的配建标准，商品住宅停车位配建标准由原每百户配建60辆提高为：环路内按建筑面积每100M²配建1辆、环路外每100M²配建1.2辆；商业部分由原每100M²建筑面积配建0.45辆提高为每100M²建筑面积配建1辆，市规划局在出具建设用地规划条件和审批建设项目时，严格按照以上配建标准执行。目前，我市规划部门根据2011年颁布实施的《邯郸市大型建筑项目配建停车位的实施意见》，严格执行停车场配建标准要求，达不到要求的不予审批。在大型社区周边小街巷根据实际需要合理划分停车位，让私家车停入地下停车场或周边停车场，完善停车管理工作。

您对以上办理情况有何意见，请填写《政协提案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附后），并及时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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